
兰剑学院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为服务于现代学徒人才培养，兰剑学院联合校企各方共建实训基

地，实训基地是进行实训教学、教科研、技术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

障现代学徒人才培养的基础性资源。为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保障学院的实训教学质量，提高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效益，结合校

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训基地建设的原则

（一）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原则。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突

出重点、体现效益，集中有限资金，确保重点专业实训基地的经费投

入，努力打造一批能充分实现学生（学徒）职业关键能力培养和职业

道德素质培养的一流的校内实训基地。在建设过程中，要将实训有机

地结合，以实训车间或模拟实训室建设为主。

（二）科学调度、资源共享原则。实训基地的设置，要符合专业

建设要求，要按照专业门类和岗位要求进行优化配置、优化组合、盘

活存量、共享共用。

（三）适用先进原则。实训基地或实训设备，要认真选型、正确

把握适度超前界限，做到实用性与先进性相结合，防止脱离实际的超

功能、超规格、超标准配置现象。既要有数量较多的常规设备，又要

有一定数量的先进设备，要与行业和技术发展水平保持同步或适度超

前。实训设备可以采用仿真设备、仿真设备加实际设备等方式。注意

成组配套，尽快形成实训能力。

（四）实用开放原则。实训基地建设，应侧重工艺性、应用性、



设计性、创新性和综合性，侧重学生（学徒）实践能力培养。在完成

大纲规定的实训任务基础上，应主动开展面向校内外的职业技能培训

与职业资格鉴定工作，成为高技术资格证书的指定培训点及考点，为

社会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对外服务的基地。

二、实训基地规划和建设

（一）实训基地的发展规划与建设，应按照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总体发展规划、专业布局，功能定位，按照重点推进、校企互补、

长短结合的要求，结合产业需求、岗位要求，制订近期和长远的建设

计划，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

地做好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工作。

（二）实训基地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既要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

又要结合企业岗位生产实际要求，要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规划的内容应包括指导思想、建设目标、阶段要求、建设预期成果、

考核指标与体系，经费投入与使用、各实训室的具体任务、人员和设

备配备、房屋场地、能源动力、辅助设施、环保要求及其他保障措施。

（三）新的实训基地的建设要针对岗位群设置，功能相近的实训

基地要进行归类合并，每个实训基地要求能面向一个以上岗位群开展

教学、教科研和服务社会。要加强与先进行业企业的联系，了解和熟

悉社会资源的发展状况、各种资源的分布与使用情况，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与其他企业单位达成资源共享的意向，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四）实训基地的发展与建设实行项目建设方式，要按照调研、

立项、论证、实施、监督竣工、验收、效益考核的程序进行，根据资



产归属情况，需经过校企各自主管部门审核。

（五）列为正式建制的实训基地，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和饱满的教学、教科研或服务社会任务：

（2）具有完成面向专业岗位的教学、教科研和服务社会任务所需

的基本实训设备和配套设施：

（3）具有完整的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

（六）实训基地连续两学期使用率不能达到实训基地设立基本条

件的，应当及时调整或撤消。实训基地的调整与撤消，需填写相关报

告经过校企协商，董事会正式批准方可实施。

三、实训基地管理体制

（一）校内的实训基地实行校企共同管理体制。实训基地建设与

管理工作由副院长主抓，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负责，统筹协调解

决全校实训基地的总体规划、建设、布局、实训设备的购置及科学管

理方面的重大问题，为学院决策提出建议。

产教运行中心是实训基地的管理职能部门，代表学院协调校企双方

的资源，对学徒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进行全面统筹，合理安排和组

织实施

（二）实训基地实行校企共建共管实训基地的管理模式。根据实

训基地的建设模式，校企各安排一名主任主管实训工作，负责实训教

学管理和实训基地管理等工作。

四、实训基地组织与管理

（一）实习基地建立要签订合作协议。校外实习基地协议应注明



双方的责任、义务，协议期限等。其管理按实习基地所在单位相关规

定及管理办法执行，但必须建立保证教学任务完成和教学质量提高的

制度和措施。基地的调整与撤消，应经合作双方同意。

（二）实习基地由学院负责统筹，校企双方需指定具体负责人进

行管理和协调，双方要优先确保现代学徒制班组学生（学徒）的使用。

相关人员保持联系，负责具体实践环节教学。

（三）要加强对校外实习基地的指导与管理，建立定期检查指导

工作制度，协助企事业单位解决实训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

题，帮助实训基地做好建设、发展、培训的各项工作。

（四）实习基地人员，特别是实习指导教师要有合理的学历、技

术职务和技能结构，以保证实训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实训基地建设

的不断加强。

（五）实习基地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法令及条

例，建立实训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的管理规定、安全操作管理规程和

文明生产措施。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四、附则

（二）本办法在校企协商后，由兰剑学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实施。


